
关于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的说明
2023年，静宁县始终把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重要抓手，聚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和加快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综合运用绩效评价、投资评审、财会监督等手段，建立事前评估、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财政监督绩效评价机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1、 对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2023年5月财政局通过自行询价的方式，聘请甘肃金政会计师事务所、甘肃正远达绩效评价咨询有限公司、甘肃天一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静宁县2022年度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改建项目、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项目、黄土高原淤地坝项目静宁县关湾沟大2型淤地坝工程、县级储备小麦轮换价差损失资金、中医康养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进行绩效评价、静宁县2022年东西部协作援助资金、2022年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2022年马铃薯优良种薯示范推广项目、甘沟镇产业经济融合示范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2022年冬小麦新品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静宁县2022年滨河道路绿化建设项目、静宁县停车场建设项目、静宁县第三幼儿园项目、静宁县二中综合实验楼项目、2022年度综合改革发展、2022年6月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2022年1-12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项目、静宁县殡仪馆公益性骨灰安放堂21个项目进行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25904.14万元。为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二、对衔接和涉农整合等重点财政项目资金发力。2020年在扶贫项目资金主管部门完成绩效目标申报表、事中监控表、绩效自评表和绩效自评报告的基础上，县财政局聘请甘肃新展望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兰州恒通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甘肃盛世金泉绩效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3家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农村安全饮水、东西部扶贫协作、高标准农田、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内基础提升（巷道硬化）、基础提升（道路）、产业发展、教育类项目实施了重点评价，涉及资金64323万元；2021年12月县财政局通过自行询价的方式聘请甘肃沃迪智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甘肃正远大绩效评价咨询有限公司从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天津帮扶资金、衔接及涉农整合资金、直达资金、粮食领域资金、供销系统资金、政府性投资8大类项目中选取2021年粮改饲项目、2021年度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合作社发展扶持项目、2021年产业发展－养殖业项目、2020年产油奖励资金项目、2021年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项目、静宁县滨河西路及明德西段道路建设工程、静宁县2021年农副产品加工扶贫产业园道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2021年东西部协作帮扶项目、2021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2021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2018年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2020年新农村现代流通经营服务网络建设、静宁县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厂PPP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资金25900万元。对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合理化建议20余条，使财政项目资金预算安排更加合理，资金尽早发挥效益。
[bookmark: _GoBack]三、是对部门整体支出发力。在县直95个一级预算部门中，实施开展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单位5个，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试点，重点通过对单位的人员结构、支出水平、资产管理、实现绩效等进行摸底评价，为全面开展部门整体评价积累一些经验和可推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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